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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留学人员医疗保险附加全球紧急救援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是我公司境外留学人员医疗保险合同的附加合同。本附加险合

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

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

效。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保险责任

第二条 保险责任

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责任包括“紧急医疗救援保险责任”、“紧急转院保险责任”、

“运返保险责任”，“紧急转院或运返陪同保险责任”、“家属境外慰问探访保险责任”、

“遗体运返或安葬保险责任”，投保人可以选择投保一项或多项，具体投保项目由投保人在

投保时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载明。

（一）紧急医疗救援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留学所在地区域外（不包括境内，下同）旅行期间遭受意

外伤害或患急性病，需要紧急医疗救援的，对由保险人指定的救援机构（以下简称“指定的

救援机构”）安排被保险人入住距事故发生地最近或该救援机构的授权医生认为事发地区适

合的医疗机构所实际发生并支付的交通费用，以及被保险人在接受紧急救援途中和到达该医

疗机构后接受治疗所实际发生并支付的必要且合理的施救费用，保险人按本附加险合同的约

定给付保险金。

（二）紧急转院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留学所在地区域外旅行期间遭受意外伤害或患急性病，经

指定的救援机构的授权医生认定事发地区医疗机构的条件不能保证被保险人得到有效治疗

的，对将被保险人转运至该救援机构的授权医生认为更适当的医疗机构实际发生并支付的交

通费用，以及被保险人在紧急转院途中和到达该医疗机构后接受治疗所实际发生并支付的必

要且合理的施救费用，保险人按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给付保险金。

（三）运返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留学所在地区域外旅行期间遭受意外伤害或患急性病，经

指定的救援机构的授权医生认为被保险人经治疗后病情或伤势已稳定并可以运返的，对由该

救援机构以适当的交通工具将被保险人运送至该被保险人在境内的住所或留学所在地住所



实际发生并支付的交通费用，以及被保险人在运返途中实际发生并支付的必要且合理的施救

费用，保险人按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给付保险金。

但若指定的救援机构的授权医生认为该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允许其正常乘坐交通工具

返回，则对被保险人乘坐交通工具的费用，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若指定的救援机构的授权医生认为被保险人在运返后需入院治疗，对由该救援机构安

排被保险人入住距离其居住地最近的、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实际发生并支付的交通费用，

保险人按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给付保险金。

（四）紧急转院或运返陪同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留学所在地区域外旅行期间紧急转院或在境外运返的，对

由指定的救援机构安排被保险人的一名亲友陪同转院或运返实际发生并支付的必要且合理

的交通费用及住宿费用，保险人按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给付保险金。

（五）家属境外慰问探访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境外留学期间身故、遭受意外伤害或因疾病需住院治疗且

住院连续十日以上的，对该被保险人的一名成年直系亲属因此前往被保险人留学所在地发生

并支付的必要且合理的交通费用和住宿费用，保险人按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给付保险金。

（六）遗体运返或安葬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境外遭受意外伤害或患急性病导致身故，在符合相关国家

法律规定情况下进行遗体运返或安葬的，保险人对以下三种方式之一所发生的费用，按本附

加险合同的约定给付遗体运返或安葬保险金：

1．遗体转送回国

由指定的救援机构安排被保险人遗体从事发地运返至距其住所最近的境内城市实际发

生并支付的遗体转送回国的交通费用和灵柩费用。

2．火葬和运送骨灰回国

由指定的救援机构安排该被保险人遗体在身故地火葬实际发生并支付的火葬费用和骨

灰盒费用，以及将骨灰运返至距其住所最近的境内城市实际发生并支付运送骨灰回国的交通

费用。

3．就地安葬

由指定的救援机构安排该被保险人遗体在事故发生地安葬实际发生并支付的就地安葬

费用，但不包括任何仪式或墓地的费用。

本条上述旅行期间，自被保险人离开留学所在地当日零时开始计算，每次最高限为十

五日，实际不足十五日的，按实际日数确定；保险期间内不限次数。



保险金额

第三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各项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保险金申请和给付

第四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境外发生紧急医疗救援、紧急转院、紧急运返、紧

急转院或运返陪同、家属境外慰问探访费用的，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

应当提交下列证明和资料：

（一）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二）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批单；

（三）被保险人合法有效的身份证件；

（四）保险金申请人的身份证明，若保险金申请人系受托申请，还须提供授权委托书

和授权委托人的身份证明；

（五）被保险人缴纳学费的相关证明（一学期仅需提供一次）；

（六）医疗机构或其他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费用账单（电子版）或医疗费用收据、诊

断证明或病历（电子版）；

（七）指定的救援机构出具的书面证明文件及救援费用票据；

（八）提供护照及其他出入境证明和资料；

（九）被保险人的一名亲友陪同转院或运返的，该亲友实际发生并支付的必要且合理

的交通费用和住宿费用票据；

（十）被保险人的一名成年直系亲属因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或疾病需住院治疗连续

十日以上，而前往被保险人留学所在地探访的，该亲属实际发生并支付的必要且合理的交通

费用和住宿费用票据；

（十一）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

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

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第五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境外身故经救援机构安排遗体运返或安葬的，保险

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当提交下列证明和资料。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

关证明和资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无法

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一）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二）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批单；

（三）保险金申请人的身份证明，若保险金申请人系受托申请，还须提供授权委托书；

（四）因被保险人身故所支付的遗体运返或安葬等费用的收据原件；

（五）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

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第六条 对被保险人每次实际发生并支付的、符合全球紧急救援保险责任范围的相关费

用，保险人在对应的保险责任的单项保险金额内按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给付保险金。

释义

留学所在地区域外：指被保险人赴境外留学的教育机构所在地以外周边 200 公里范围

外的地区。

境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指定的救援机构：指保险人指定的具有合法从业资质的救援机构。

交通费用：指经济舱位机票、船票、火车票、医疗救援车辆、运送车辆等费用。

施救费用：被保险人在接受紧急救援途中及到达相应医疗机构后发生并支付的必要且

合理的医疗费用。

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

急性病：指突然发病、病程短、病情相对严重，必需紧急救治方能避免或减少生命受

到威胁的医疗状况或症状。包括：

（一）高热（成人摄氏 38.5 度、小儿摄氏 39 度以上）；

（二）急性腹痛、剧烈呕吐、严重腹泻；

（三）各种原因所致的剧烈头痛、抽搐、神志不清、休克、昏迷；

（四）各种原因所致的急性出血；

（五）突发呼吸困难、严重喘息；

（六）严重心律失常、急性胸痛、急性心力衰竭；

（七）高血压危象、高血压脑病、急性脑血管意外；



（八）急性少尿或无尿、急性肾绞痛。


